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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征收类事项职权运行流程图

12、受委托征收社会抚养费

是

否

调查取证
（15 个工作日）

作出决定

是否属实

办 结

立 案
（即日）

执 行
（30个工作日）

1．调查人员对被调查人的
违法生育或非法收养事实
进行调查取证，形成证据
链，确认违法生育或非法
收养事实。对取得一定证
据证明当事人违法生育，
但当事人拒不承认的，经
县级人口计生部门集体研
究同意，可书面责令当事
人在限期内作出亲子鉴
定。
2．确定被调查人违法生育
或非法收养的事实后，对
其双方上年度收入进行调
查取证。

行为属实，作出《计划
生育案件调查报告》，作
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
书。

经群众举报或人

口计生部门发现

违法生育或非法

收养的，应当即刻

立案，填写立案报

告。主管领导审批

并指定2个以上具

有行政执法资格

的工作人员进行

调查。

告 知书面告知作出征收决定的
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听
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。

1、乡镇政府负责征收，
确有困难申请并经批准
可延期或分期缴纳。逾
期不缴纳的，征收机关
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2、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
内申请行政复议或 3 个
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

送达决定书
（7 个工作日） 填写《计划生

育案件结案
报告单》，一
案一卷，连同
案卷目录《计
划生育案件
卷宗》，做好
卷宗的归卷
和存档工作。

承办机构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（受理、

审查、决定、、收款、送纳）
服务电话：0355-8168848


